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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的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式引入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钛白”）作为公司的战略投

资者事项与中核钛白于 2023 年 3 月 6 日签署了《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和《齐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签署了《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

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和《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核华

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和 7 月 14 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为进一步落实战略合作，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

司之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萀



签订时间：2023 年 8 月 27 日 

（二）合作内容 

1、双方确认，乙方将基于钛白粉表面电性特征共同研发提高钛白粉在装饰

原纸均匀分布的生产工艺和低克重装饰原纸钛白粉高留着工艺涉及的相关技术、

专利独家且排他地许可给乙方使用，许可期限和排他期限与原协议一致，即乙方

向甲方的许可期限和排他期限为原协议、补充协议（一）和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三

年。 

2、原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研发所产生的专利等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所有；

双方可以自行或者授权控股子公司使用，无需向另一方支付费用；经双方协商一

致，可以许可第三方使用或者转让给第三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分合作研发所

产生的知识产权，因许可使用或转让所获得的利益由双方按照同比例分享”，就

双方合作期限到期后形成的知识产权，双方补充约定如下： 

“双方合作到期后，甲乙双方基于双方合作期限内形成的专利、技术等知识

产权进一步研发、升级产生的任何技术成果、知识产权等，由各方各自拥有，一

方不因此向另一方主张任何权益”。 

（三）违约责任 

1、乙方未优先满足甲方钛白粉的采购需超过 5 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向第

三方进行替代性采购。 

2、乙方违反双方约定的技术排他约定向第三方提供相关技术的，甲方有权

书面要求乙方限期纠正该违约行为，如乙方超期仍未纠正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因

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3、双方确认，甲乙双方合作期间按年核算甲方向乙方采购价格是否为乙方

同等条件下最优惠价格，如甲方当年度向乙方采购均价高于乙方同等条件下的最

优惠价格，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补充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生效条件与原协议一致。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公司独立董事就上

述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本次与中核钛白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内容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